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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办发〔2019〕56 号

中共屯昌县委办公室 屯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屯昌县扶贫工作办公室职能配置、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镇党委和政府，县委各部门,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,各人民团

体，县属各事业单位：

《屯昌县扶贫工作办公室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

定》经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

现予印发。

中共屯昌县委办公室 屯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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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昌县扶贫工作办公室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印发<海南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的总体意见>的通知》（琼办发

〔2018〕68 号）和《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<屯昌县机构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琼办发〔2019〕28

号）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屯昌县扶贫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县扶贫办）是主

管全县扶贫工作的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加挂屯昌县

革命老区工作办公室牌子。

第三条 县扶贫办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、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扶贫及革命老区

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，执行县委、县政府的决策部署

和中国（海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扶贫及革命老区建设工作政

策规定和发展规划，研究提出全县扶贫及革命老区建设工作方面

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三）发挥县委、县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，承

担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、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和县驻村工作

管理的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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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协调拟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革命老区建设资金的分

配方案，监督检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革命老区建设资金的使用，

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革命老区建设资金的审

计工作；指导扶贫、革命老区建设项目的实施。负责贫困村防灾

减灾和灾后重建扶贫项目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五）组织协调推进全县脱贫攻坚工作，牵头建立稳定的脱

贫长效机制。

（六）协调社会各界的扶贫活动，组织协调县直机关、企事

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开展双联双扶帮扶工作；联系省派定点帮扶单

位开展贫困村定点帮扶工作。

（七）拟定全县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方案，组织实施扶贫

开发决策部署、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督导工作。

（八）加强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及扶贫对象动态管理，对扶

贫开发情况进行统计和动态监测，指导扶贫系统统计信息工作。

（九）指导贫困村开展整村推进、产业化扶贫、扶贫搬迁和

深度贫困村扶贫等专项扶贫工作。

（十）负责有关扶贫的对外交流合作；组织开展扶贫开发宣

传工作。

（十一）负责扶贫龙头企业的申报、审核和上报工作。

（十二）制定全县贫困劳动力转移、实用技术培训计划和干

部扶贫开发培训计划并协调组织实施。

（十三）组织、协调和指导全县革命老区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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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四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第四条 县扶贫办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行政文秘岗。负责办机关日常工作；负责文电、会务、

保密、机要、档案、财务资产、安全、应急、信访、接待及后勤

保障服务等工作，协助做好内部审计；负责综合性文稿起草、公

文核稿、内部督查、信息宣传等工作；负责办机关党的建设和纪

检工作；指导、监督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纪检工作；负责办机关

及所属单位机构编制、人事、教育培训工作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

联等群团组织工作；组织办理县人大代表建议和县政协委员提

案；拟订和实施机关内部管理规章制度；组织做好电子政务和信

息化建设工作；对接上级部门，协调专项督查组，开展有关扶贫

开发决策部署落实情况、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的督导和

专项督查巡查、评估工作；牵头组织扶贫开发评先表彰工作；拟

定“扶贫日”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计划统计岗。拟定扶贫开发计划并组织实施；协调指

导贫困村扶贫搬迁、整村推进和深度贫困村扶贫等工作；拟订农

村贫困人口扶持标准，指导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工作；组

织开展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情况和家庭基本状况调查工作，对扶贫

开发情况进行统计和动态监测，指导全县扶贫系统统计信息工

作；负责拟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革命老区建设资金的分配方

案，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革命老区建设资金的

监督检查和审计工作；负责全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建设工作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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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完善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，牵头构建行业数据信息共享机制；

负责对 961017 脱贫致富热线工单、12317 投诉热线办理工作；

对接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，推进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两项制度衔

接工作，协调开展医疗卫生扶贫、教育扶贫、住房安全保障、饮

水安全、金融、光伏发电扶贫等工作。

（三）社会扶贫岗。协调社会各界的扶贫活动；指导县直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开展双联双扶帮扶工作；联系省派定

点帮扶单位开展定点帮扶工作，并组织检查考核；组织协调开展

全县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工作；负责扶贫龙头企业的申报、审

核和上报工作；协调制定全县贫困劳动力转移、实用技术培训计

划并组织实施，协调开展科技扶贫和致富带头人培训工作；组织

开展有关扶贫的对外交流合作；协助开展全县驻村工作队管理工

作，指导各镇做好脱贫攻坚三级战斗队、帮扶责任人管理工作；

对接专项工作组成员单位，协调开展消费扶贫、扶贫惠农超市、

产业扶贫、就业扶贫、旅游扶贫、扶志扶智等工作。

（四）革命老区建设岗。贯彻执行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部门

有关老区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，组织协调全县革命老区建设工

作，研究制定革命老区工作规划、开发促进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围

绕改变革命老区发展落后面貌，做好针对开发项目实施；抓好基

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开发落地，扶持革命老区经济发展；负责贫困

村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扶贫项目等相关工作；联系省、县革命老

区建设促进会开展工作；宣传革命老区精神，宣传老区，发扬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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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光荣传统。

第五条 县扶贫办行政编制 8名。设主任 1名（兼任县革命

老区工作办公室主任），副主任 3名；4个内设机构各 1名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由县委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县委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承担，其调整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

程序办理。

第七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施行。

中共屯昌县委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6 日印发


